附件
江门市鹤山公路事务中心机关食堂
供餐服务项目采购评分标准

一、评分选取方式   
本次采购采用综合选取的方式确定中选单位。评选小组先对报名单位进行初步评审；然后对满足初步评审要求的单位，按照详细评审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
[bookmark: _GoBack]评选小组成员对报名单位的详细评审中各评审因素进行评分，计算出各评审因素的算术平均值后合计总和作为该单位的得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单位。
综合评分相等时，评选小组视报名单位的情况综合比较，投票确定其名次。

二、初步审查
	审查项目
	审查标准

	资格性审查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
2.具备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和相应行业资质；；
3.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
4.近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无受到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情形；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三、详细评审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单项分数（分）

	1
	实施方案
	总体评价： 
1.优：实施方案全面、完善、合理，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强，贴合实际需求的，具有完备的餐饮应急预案及规章制度，15<得分≤30； 
2.良：实施方案较全面、完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具有可行的餐饮应急预案及规章制度，10<得分≤15；
3.中：实施方案较全面不够合理，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一般，0<得分≤10；
4.差：实施方案不全，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较差，得分为0。 
注：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提供含服务体系、拟投入人员、应急预案、质量控制措施的实施方案，不提供相关资料不得分。
	30

	2
	经营业绩
	近三年承接过同类项目业绩，提供相关业绩，综合比较打分。
优：15 < 得分 ≤20，
良：10< 得分 ≤15，
一般：得分 =10，
未提交：0
	20

	3
	投入设备及人员
	1.供应商投入配送车辆，每1辆车得1分，最高得3分。
2.供应商提供可调配使用的厨师、服务员的人员数量，按数量综合比较打分，最高得4分。
3.提供服务的厨师取得专业资格证书的，每1名得1分，最高3分。
（注：供应商需提供配送车辆的证照、配餐厨师及服务员资料等，不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10

	4
	食材来源
	1.供应商承诺建立配送采购人食材的追踪溯源体系及专门台账档案，最高得 5分。（供应商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不提供承诺函不得分。）
2.供应商与当地经营大型农贸市场或与大型农贸市场有稳定合作关系，最高得5 分。(供应商提供与有经营大型农贸市场或与大型农贸市场的合作协议或者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10

	5
	食材安全保障
	1.供应商提供获得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或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对主要食材米、粉、面、蔬菜、禽畜生肉、禽蛋、水产品、副食品等的检验合格质检报告，最高得分为5分。
2.供应商能够提供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提供食品安全责任合同的，最高得分为5分。
	10

	6 
	报价
	根据采购方供餐服务需求，供应商对食堂早餐、午餐餐费标准进行报价，费用包含：鲜肉类、蔬菜类、禽蛋类、水产类、干货及调味品类、粮油类等食材费；以及提供食材现场加工、烹饪及配餐等服务费。
按公式计算得分：得分=20*（最高总报价-总报价）/（最高总报价-最低总报价）
	20



